
范铭超认为尽管辽足已经不受中国足协章程的约束，但仍

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管辖，球员依然可以通过

法律实现维权，而足协也将随时根据司法机关的指令，依法提

供相关文件，证明有关事实，“在法院审理调查的过程中，中国

足协会根据法院的指令参与诉讼，依据法律要求提供所需的材

料，还原相应的事实，协助法院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

“如果一家俱乐

部你怎么罚它都不

执行， 比如辽足，我

们经过了多次的督

促和协调，俱乐部就

是不解决欠薪问题，

那我们只好取消它

的注册资格。 我们的

管理也只能到这儿

了，但这种情况下也

不见得就一定能让

球员拿到钱。 ”

据了解，今年足协收到的仲裁案
件大概有一百多件，如今多数已经处
理完成，一小部分集中在近几个月受
理的一些案件，目前也都在处理当
中。针对协会管辖范围内的当事人所
提出的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首先会
采取沟通和调解的方式，部分案件当
事双方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若
是无法协商，那仲裁委员会便会展开
裁决。

当然，仲裁委员会经手的也不全
是事实欠薪的案件，其中还包括一些
当事双方因对合约理解不同而产生争
议的情况，这些都需要仲裁委员会在
中立位置做出公平公正的判断。

由于仲裁委员会的案件审理和
开庭工作需要当事双方亲临现场，
因此今年的疫情使得这项工作有所
耽搁，尤其是在上半年，出入北京的
管控还算严格，常驻京外的球员和

俱乐部代表不是很方便出席庭审，
只能和仲裁委员会进行一些书面上
的沟通。

等到下半年，全国疫情基本得到
控制，仲裁委员会才得以正常工作，
抓紧处理上半年堆积的案件。据相
关人士介绍，吕征诉讼北体大的案
件便是基于这一原因才延期审理，
不过该案目前已处理完毕并送达了
裁决书。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我们做出了裁决，也是无效的裁决，

不能得到执行，只是浪费了球员的时间和精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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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主任范铭超———

近日，20余名原辽足球员、教练基
于讨薪的诉讼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驳
回，这无异于在冰天雪地里又给他们
浇了一盆冷水，2020年马上就要结束
了，但辽足球员、教练们2019年全年的
工资和奖金仍旧未拿到1分。

法院不受理此案，给出的理由是
职业足球球员、教练员与职业足球俱
乐部之间因履行工作合同发生的纠
纷，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
范围，应由体育仲裁机构调解、仲裁。

诚然，2016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在竞技体
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
负责调解、仲裁。体育仲裁机构的设立
办法和仲裁范围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然而截至今日，中国体育仲裁机构尚
未建立，以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为代
表的单项体育协会下属仲裁机构并不
属于法定的体育仲裁机构，尽管其长
期代行仲裁职责，但其所做出的裁决
也仅在行业内适用，这意味着诉讼主
体中但凡有一方已不属于足球行业，
足协仲裁委便无权对事件进行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我们做出了

裁决，也是无效的裁决，不能得到执行，
只是浪费了球员的时间和精力。”中国
足协仲裁委员会主任范铭超解释道。
辽足一案便是如此。虽说辽足的

经济困境早在去年便已不是秘密，球
员也多次在社交平台公开讨薪，但民
事诉讼中存在“不告不理”的原则，即
便欠薪情况已人尽皆知，只要未到每
年资质审查的阶段，或者没有当事人
提出仲裁申请，足协仲裁委员会便无
法主动介入调查。

今年5月23日，中国足协在审查

工资奖金确认表并进行相应调查后，
认定辽宁足球俱乐部“存在欠薪行为
且未能解决”，并作出了取消其注册资
格的处罚，后者随即不再属于中国足
协管辖范围。同年6月，辽足球员和教
练向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
申请，只是此时足协已鞭长莫及。
今年10月，辽足球员和教练们向

辽宁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劳动仲裁，收到的还是不予受理的答
复。在范铭超看来，这其中或许存在对
合同定性不同的问题，有些地方认为

球员与俱乐部的合同为劳动合同，同
意作为劳动仲裁案件受理，有些地方
则可能认为这是包含了商业内容的复
合型合同，因此不予受理。

足协仲裁的路确定走不通了，基
层法院驳回了诉状，劳动仲裁的方法
也很难实现，但这不代表辽足球员和
教练们的讨薪之路被堵死了。“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五十四条规定，对于不予受理、对管辖
权有异议的，以及驳回起诉的案件，当
事人是可以上诉至上一级法院的，即
便上一级法院同样不予受理，根据该
法案第一百九十九条规定，当事人还
可以申请再审。”范铭超介绍道，他认
为尽管辽足已经不受中国足协章程的
约束，但仍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管辖，球员依然可以通过法
律实现维权，而足协也将随时根据司
法机关的指令，依法提供相关文件，证
明有关事实，“在法院审理调查的过程
中，中国足协会根据法院的指令参与
诉讼，依据法律要求提供所需的材料，
还原相应的事实，协助法院做出一个
正确的判断。”

已不具管辖权，裁决了也无效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欠薪问题始终是笼罩在中国足球上空的一片阴云。 今年上半年，包括辽

足、申鑫、四川FC等在内的11家俱乐部因未能解决欠薪行为被中国足协取消了注册资格，即便如

此，俱乐部拖欠球员薪水的现象依然在各级联赛中屡见不鲜。

在遇到欠薪纠纷时，大多数球员首先会与俱乐部进行协商。 当沟通无法解决问题，球员便会转向中国足协仲裁

委员会，申请行业管理机构的介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会内球员或俱乐部提出的仲裁申请，足协仲裁委员会都

会予以处理，但当诉讼主体已不处于中国足协管辖范围之内时，足协便无法再对事件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 那

么球员的合法权益，又该找谁来维护呢？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追讨辽足欠薪 足协缘何鞭长莫及？

在12月14日举行的中国足协职业
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上，中国足协
主席陈戌源表示将大力纠正目前常见
的欠薪问题，“明年开始，足协会更加
严格要求，如果合理期限内不能解决，
将取消俱乐部注册资格。”
对于解决欠薪问题，足协层面能

做的无非是在行业内执行一些规定和
约束，除了在处罚手段上高标准、严要
求，降低对欠薪行为的容忍度，提升威
慑力，限制投入的新政同样能一定程
度缓解俱乐部的经济压力，从源头上
减少拖欠薪水奖金的可能性。与此同
时，加大提高俱乐部的准入资格，加大
审查力度，杜绝代签、伪造工资奖金确

认表等行为的发生，或许也能从根源
对欠薪做出约束，更好地保障球员、教
练的个人权利。
近年来，不少业内专家曾呼吁尽

快成立全国性体育类的独立仲裁机
构，更快速、全面、专业地解决问题，让
体育仲裁具备法律效力，而非仅适用
于行业内。遗憾的是，这样的机构在短
期内恐怕很难成为现实，毕竟建立权
威的体育仲裁机构需要由有关部门牵
头，通过全国人大立法来决定，无法在
一朝一夕之间解决。不过，范铭超还是
对此抱有乐观态度，“呼吁建立专门的
体育仲裁机构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声
音，让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法律意识

的逐步提高。”
“现在我们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

受理的案件越来越多，逐年上升，这
其实令我觉得非常高兴，说明我们的
球员和俱乐部运用法律维权和解决
争端的意识在增强。”范铭超说道，“但
是反过来说，意识的提高不等于说技
术已经完善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新
问题，尤其现在很多体育项目进入了
市场化阶段。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
们球员也好，俱乐部也好，对于法律条
文的理解，对于诉讼、仲裁策略的选择
与实施，以及其中的技术处理，都还有
很多值得提高和完善的地方，因为只
有依法维权才能真正保障权利。”

辽足不是个例。上海申鑫也在去
年深陷经营困境，球员们被拖欠了八
个月的工资和奖金，俱乐部同样在今
年上半年被取消了注册资格。和辽足
球员不一样的是，申鑫球员没有公开
讨薪，他们中的大多数既未曾尝试向
足协提出仲裁申请，也不愿意向法院
提起诉讼，这么做一是出于对老板的
信任，二是深知哪怕拿到了裁决，依照
衡源集团如今的财务状况，也几无可
能在短期内支付欠款。“就算去告了，
老板也给不了啊，不是瞎折腾么。”有
申鑫球员无奈道。
球员向足协申请仲裁也好，去法

院打官司也好，终极目的不过是拿回
自己的合法收入。可足协不是司法机
构，没有权力查封俱乐部的银行账户，
也没有权力限制俱乐部的法人代表，
只能通过业内的一些纪律处罚措施来
督促球队执行裁定。
按照中国足协仲裁委员会的工作

流程，当受理了球员的仲裁申请，确定
了俱乐部存在欠薪行为以及具体数
目，仲裁委会向俱乐部发放裁决书，要
求其在规定日期内支付欠款。倘若球
员在该日期后表示仍未收到相应的薪
酬，足协纪律委会依据仲裁委的裁决
对俱乐部展开进一步的督促。要是后

者再不执
行，那纪
律委就将
根据协会
的纪律要
求对其实
施罚款、
扣分、降
级等处罚手段。
这样的管理方式在国际官司中同

样适用。2019赛季，中乙球队青岛中能
由于没有执行国际足联的处罚，未在
指定日期内支付前外援格里菲斯约合
110万人民币的欠薪和利息，也未向国
际足联支付约10万人民币的罚款，球
队便在联赛中被处以自动扣除6个积
分的处罚。
“如果一家俱乐部你怎么罚它都

不执行，比如辽足，我们经过了多次的
督促和协调，俱乐部就是不解决欠薪
问题，那我们只好取消它的注册资
格。”中国足协负责仲裁秘书工作的有
关人士解释道，“我们的管理也只能到
这儿了，但这种情况下也不见得就一
定能让球员拿到钱。”好在绝大部分球
队都会按中国足协的章程遵守足协的
仲裁裁决或纪律处罚，接受足协的督
促和管理。

足协仅有权
做出业内处罚

一年百余起诉讼 部分因疫情延期

只有依法维权 才能真正保障权利


